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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建设〔2015〕124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明确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注册表录入省统计系统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我省房屋建筑工程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数据统计分析工作的通知》（粤建办函〔2015〕15号）的要求，所有在建项目需提交《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注册表》（以下简称“注册表”），并在广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数据统计子系统”（以下简称“统计系统”）录入相关信息。为做好此项工作，现提出以下要求：

一、工程建设单位办理在工程质量监督手续时须提交《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注册表》，办理监督手续后5个工作日内，监理单位将《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注册表》的相关资料录入统计系统的“项目信息”和“项目相关单位信息”栏。注册表内容要真实准确，填写和录入时不得缺项。

二、各监理单位应在每月5日前必须将本单位在我区所有在建项目的形象进度及完成投资数据录入统计系统，并上传进度照片。已竣工验收的项目，办理竣工验收备案前在统计系统内添加验收记录，方可终止填报工程进度及完成投资数据。

三、省统计系统网址为：http://113.108.219.46/stat 2014-jdxt/logon.aspx，各监理单位按照已分配的账号录入并每月更新进度和投资。首次进入南海区承接业务的监理单位可向区质监站申请账号。

四、区质监站、各镇（街道）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对各监理单位录入情况进行抽查督促，对未按要求录入的监理单位，我局将作出通报批评及相应处理。

五、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实施。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5年7月3日

（联系人：包啸江，联系电话：86229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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